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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專線小巴票價調整事宜 

 
  感謝貴處於2018年4月18日的來函，夾附陳恒鑌議員就專線
小巴票價調整事宜的意見。  
 
  政府早前透過修例增加公共小巴座位數目上限至19個，可
在無需增加公共小巴車輛總數及路面交通負荷的情況下，提升

公共小巴的整體可載客量，以滿足尤其在繁忙時段的乘客需

求，縮短乘客候車時間。在研究及決定合適的公共小巴座位上

限時，我們已考慮公共小巴服務的供求情況，以及維持各種公

共交通服務之間得來不易的生態平衡。公共小巴營辦商可因應

現有車輛的狀況、乘客需求，以及個別路線或路線組合的實際

營運及財務情況，自行決定是否增加旗下小巴的座位，以及確

實增加的數目及實施時間。  
 
  我們理解市民對公共小巴加價事宜的關注。正如政府在立

法會相關會議討論公共小巴增加座位上限的議題時指出，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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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在處理專線小巴營辦商的票價調整申請時，會按照既定程序

審慎考慮各項有關因素，當中包括— 
 

(i) 專線小巴營辦商的財政狀況，包括營運成本和收入；  
(ii) 服務質素和服務改善的計劃；  
(iii) 是否有行走類似路線的公共交通服務及其收費；及  
(iv) 乘客的接受程度。  

 
  運輸署在批准專線小巴營辦商的加價申請前，會透過各區

民政事務處收集地區人士的意見。與此同時，運輸署會繼續密

切留意專線小巴營辦商的營運狀況，並會繼續鼓勵專線小巴營

辦商因應其營運及財政狀況考慮提供車費優惠，以減輕乘客的

交通費負擔。  
 
  2017年8月至2018年3月期間，運輸署接獲132條專線小巴路
線的票價調整申請（當中25條路線有採用19座位小巴）。申請原
因主要為應付近年成本上漲（尤其是司機工資及保險費用）及

改善虧損經營環境（尤其面對新鐵路線的開通）等。截至2018
年4月25日，運輸署按上述機制通盤考慮後，批准當中2條路線
加價（2條路線均有採用19座位小巴）及拒絕了4條路線的申請
（當中有1條路線有採用19座位小巴）。其餘126條路線的票價調
整申請仍在處理中。  
 
  議員提及公共小巴營辨商曾承諾在增加公共小巴座位數目

上限後凍結車費，據我們的資料顯示，相信這是指業界較早前

於2010年建議增加公共小巴座位數目上限至20個時所提出的，
而有關建議當時並沒有實施。根據立法會相關文件及會議紀

錄，自 2014年再次討論增加公共小巴座位數目上限的議題以
來，儘管有議員曾提出公共小巴營辦商應在落實建議增加公共

小巴座位數目上限至19個後凍結車費的意見，但相關紀錄並沒
有顯示營辦商曾就此作出承諾。無論如何，正如我們在早前的

立法會會議上所述，運輸署會按既定機制處理專線小巴票價調

整申請。而在處理過程中，運輸署只會考慮車輛在一段合理時

間內的折舊成本，而不會一次過計入購置或更換新車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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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專線小巴的車費不會因營辦商購置或更換新車（包括

採用新的19座位小巴）而在某一時間大幅增加。同時，運輸署
會一併考慮專線小巴營辦商在購置或更換新車後所增加的收

入。此外，在考慮乘客接受程度時，運輸署亦會參考該路線上

次調整票價至今的通漲因素及相關數據。  
 
  為掌握在實施新座位上限後的供求及營運情況，運輸署將

於2018年第四季開展定期公共小巴使用率市場研究，並會根據
研究結果檢視如何進一步改善公共小巴服務。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何家騏         代行）  
 
 
2018 年 5 月 11 日  
 
 
副本抄送：  運輸署署長  （經辦人：崔振輝先生）  




